
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土地复垦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F 2 5 G M 0 1 4）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

一、招标条件

本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土地复垦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11.6536万元， 招标人为灌南县百禄镇人民政府。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项目概况： F25GM014：项目区位于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涉及分幅图

I50H094176 的20100336、20100400、20100401、20100472、20100709，共 4 个图斑。项目

建设规模为 0.3961 公顷（5.94 亩）：其中沟渠 0.2384 公顷、坑塘水面 0.1577 公顷。

项目实施后，计划新增耕地面积 0.3471 公顷 （5.94 亩），新增耕地率 87.63%。项目区

土地属百禄镇杨塘村管辖，全部为集体土地。 项目地点：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 招标范

围：通过复垦，实现新增耕地0.3471公顷（5.21亩），通过平整提高土地质量和利用效率，

通过采用技术措施、工程措施等改良土壤条件，合理使用周边灌排体系、田间道路系统，全

面提升新增耕地质量，建设高产、稳产的农田，并且有利于机械化作业，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和农民生活环境。（具体建设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土地复垦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土地复垦项目:

（1）投标人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或基

本存款账户信息证明材料；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 建筑工程或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投标人拟任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或

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4）施工设备要求：满足本项目工程需要；

（5）拟任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证）；

（6）投标人及拟任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承诺（格式见招标文件） ；

（7）投标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承诺（格式见招标文件）；

（8）本工程要求投标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必须是拟任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为法定 代表人不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投标人项目负责人须提供至少近 6 个月



（2025年03月至 2025年08月）连续缴纳社保证明及有效劳动合同；如为退休人员需提供单

位聘用

合同及退休证明；如为事业单位提供人事证明。

（9）本工程执行连建发（2019）182 号文： 投标企业参加建设工程投标前，应自觉、

主动查验 本企业资质动态监管情况，核查结果不合格的，不得参加投标。若投标有效期内

企业资质核查不合 格,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并重新确定中标人。对于弄虚作假的企

业,将按规定记录失信行为,

并取消其投标、中标资格,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格式见招标文件）。

（10）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根据《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120 号令） 中

第十五条 规定（三）投标人在履行招标人以往的工程合同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招标人将

拒绝投标人参加投标。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05 16:00到2025-09-12 17:30

获取方式：电子件获取采购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09-25 15:00

递交方式：现场纸质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09-25 15:00

开标地点：（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灌南县名仕佳园西门

七、其他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土地复垦项目（项目名称）已由 灌南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 ，已落实。项目

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灌南县百禄镇人民政府。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一

标段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受招

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F25GM014：项目区位于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涉及分幅图 I50H094176 的20100336、

20100400、20100401、20100472、20100709，共 4 个图斑。项目建设规模为 0.3961 公顷

（5.94 亩）：其中沟渠 0.2384 公顷、坑塘水面 0.1577 公顷。项目实施后，计划新增耕

地面积 0.3471 公顷



（5.94 亩），新增耕地率 87.63%。项目区土地属百禄镇杨塘村管辖，全部为集体土

地。

2.1 项目地点：灌南县百禄镇杨塘村。

2.2 工期：60日历天， 具体开工时间以业主书面开工令为准。

2.3 招标控制价：116536元（高于该控制价否决其投标）。

2.4 招标范围：通过复垦，实现新增耕地0.3471公顷（5.21亩），通过平整提高土地质

量和利用效率，通过采用技术措施、工程措施等改良土壤条件，合理使用周边灌排体系、田

间道路系统，全面提升新增耕地质量，建设高产、稳产的农田，并且有利于机械化作业，改

善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民生活环境。（具体建设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注：若第一中标候选人被投诉， 经查实取消中标资格，则本项目作流标处理，重新招

标。

2.5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省现行农业项目验收规定相关规范、规定及规程要求的合格

标准。

符合土地复垦相关规范、规定及规程要求的合格标准。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灌南县百禄镇人民政府

地  址： 灌南县百禄镇

联  系  人： 姜工

电  话： 13812449099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灌南县名仕佳园西门

联  系  人： 曹工

电  话： 13813222731

电  子  邮  件： 529316223@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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